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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年轉型正義業務進度規劃表 

依據 113 年 2月 5 日行政院推動轉型正義會報第 4次會議預備會議決議修正 

業務承

接機關 
業務項目 工作項目 第 1季 第 2季 第 3季 第 4季 機關備註 

法務部 

識別及處置

加害者 

制定識別及

處置加害者

專法 

召開會議諮詢各領域

學者專家及相關機關

(構)意見，以促進相

關專業領域對話討

論，並研究外國轉型

正義法制及我國實務

可行性，持續推動加

害者草案研議。 

召開會議諮詢各領域

學者專家及相關機關

(構)意見，以促進相

關專業領域對話討

論，並研究外國轉型

正義法制及我國實務

可行性，持續推動加

害者草案研議。 

 

陸續召開利益團體諮

詢會議、公聽會或以

其他密集意見交換方

式，公開徵詢各界意

見，提升加害者議題

能見度，進行溝通對

話，以凝聚社會共

識。 

陸續召開利益團體諮

詢會議、公聽會或以

其他密集意見交換方

式，公開徵詢各界意

見，提升加害者議題

能見度，進行溝通對

話，以凝聚社會共

識。配合行政院政策

方向，適時辦理草案

預告及報院審查。 

 

平復司法不

法及行政不

法 

辦理平復司

法不法及行

政不法案件 

1. 辦理已賠案件平復

公告 562 件。 

2. 審議新案 20 案。 

1. 辦理已賠案件平復

公告 562 件。 

2.審議新案 20 案。 

1. 辦理已賠案件平復

公告 563 件。 

2.審議新案 20 案。 

1.辦理已賠案件平復

公告 563 件。 

2.審議新案 20 案。 

 

平復司法不

法及行政不

法之社會溝

通、教育推

廣或研究發

展 

1. 規劃舉辦公開儀

式。 

2. 規劃舉辦影展、錄

製 podcast 及線上

影音課程。 

3. 規劃舉辦學術研討

會、進行委託研

究、文獻翻譯或製

作案例教材。 

1.籌備舉辦公開儀

式。 

2.錄製 podcast 及線

上 影 音 課 程 ， 宣

導、教育推廣轉型

正義相關概念及資

訊 ， 深 化 民 主 價

值。 

3.籌辦學術研討會、

進行委託研究、文

獻翻譯或製作案例

教材。 

1. 舉辦公開儀式，透

過象徵性儀式的進

行，由國家宣告褪

去受難者長年所承

受的標籤與污名，

進而推動社會共同

省思自由、民主的

人權價值或社會溝

通。 

2.錄製 podcast 及線

上 影 音 課 程 ， 宣

導、教育推廣轉型

正義相關概念及資

1.舉辦影展，透過藝

文活動，傳達或推

廣轉型正義相關概

念及資訊，引發參

與者思辨，深化民

主價值。 

2.舉辦學術研討會、

進行委託研究、文

獻翻譯或製作案例

教材，精進辦理業

務品質，充實學術

及實務資源，提升

民主法治及人權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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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承

接機關 
業務項目 工作項目 第 1季 第 2季 第 3季 第 4季 機關備註 

訊 ， 深 化 民 主 價

值。 

3.舉辦學術研討會、

進行委託研究、文

獻翻譯或製作案例

教材，精進辦理業

務品質，充實學術

及實務資源，提升

民主法治及人權保

障。 

障。 

內政部 

被害者權利

回復 

辦理生命、

人身自由賠

償作業 

預計累計辦理 1,830

件，進度達 18.3% 

預計累計辦理 2,259

件，進度達 22.6% 

預計累計辦理 2,688

件，進度達 26.9% 

預計累計辦理 3,117

件，進度達 31.2% 

  

 

辦理沒收財

產返還作業 

預計辦理 34 案。 預計辦理 34 案。 預計辦理 34 案。 預計辦理 34 案。  

辦理名譽回

復作業及儀

式 

持續受理名譽回復申

請及辦理審核。 

持續受理名譽回復申

請及辦理審核。 

舉辦名譽回復證書頒

發典禮，並持續受理

名譽回復申請及辦理

審核。 

持續受理名譽回復申

請及辦理審核。 

 

清除威權象

徵 

辦理威權象

徵清查、處

置進度追 蹤

調查及管考

（含分期完

成目 標）  

1.辦理推動威權象徵

處置進度相關諮詢

會議 1 年 2 次，依

管 考 情 形 擇 定 議

題，並確認及檢討

各轄管機關年度處

置進度；預計於 3

月底前完成 113 年

第 1次諮詢會議。 

2.針對具管考爭議

1.辦理全國威權象徵

處置進度調查1年2

次，預計於 6 月底

前辦理完成 113 年

第 1次調查。 

2.於 6 月底前於本部

官網公布上半年度

推動處置成果。 

3.預計推動完成處置

目標 18 件，占列管

1.預計於 9 月底前辦

理完成年度推動威

權 象 徵 處 置 進 度

113年第2次諮詢會

議。 

2.針對具管考爭議

者，辦理現勘。 

3.預計推動完成處置

目標 19 件，占列管

總數 2%。 

1.預計於 12 月底前辦

理完成全國威權象

徵處置進度 113 年

第 2 次處置進度追

蹤調查。 

2.於 12 月底前於本部

官網公布下半年度

處置成果。 

3.預計推動完成處置

目標 19 件，占列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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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承

接機關 
業務項目 工作項目 第 1季 第 2季 第 3季 第 4季 機關備註 

者，辦理現勘。 

3.預計推動完成處置

目標 18 件，占列管

總數 2%。 

總數 2%。 總數 2%。 

各類威權象

徵之 調查研

究及分類建

議 

「以威權統治者命名

之街路名稱更名策進

方案」委託研究案依

契約期程辦理 

依契約期程辦理 依契約期程辦理 依契約期程辦理  

文化部 

政治檔案研

究徵集與開

放應用（檔

案 研究與

轉型正義資 

料庫） 

政治檔案研

究及推廣 

1. 規劃發展國安情治

系統、黨國體制運

作、社會控制或政

治案件於軍事審判

前／審判後流程等

主 題 之 研 究 採 購

案，結合專業團隊

進行政治檔案研究

案 2案。 

2. 規劃發展政治檔案

研究相關專書出版 1

案。 

3. 持續辦理威權統治

時期政治案件整合

檢索平台之內容上

架及更新，配合人

權紀念碑更新，以

人物為主進行資料

增補。 

4. 規劃政治檔案研讀

與應用相關工作坊

1. 新增規劃發展研究 2

案，並續辦理已成

案之政治檔案研究

案履約管理，並依

專案需求申請調閱

檔案。 

2. 新增規劃發展政治

檔案相關專書出版

案1案，並續辦已成

案之專書案履約管

理。 

3. 持續辦理威權統治

時期政治案件整合

檢索平台之內容上

架及更新，配合人

權紀念碑更新，以

人物為主進行資料

增補。 

1. 辦理政治檔案研究

案之履約管理，並

依專案需求申請調

閱檔案。 

2. 持續辦理威權統治

時期政治案件整合

檢索平台之內容上

架及更新，以史料

為 主 進 行 資 料 增

補。 

3. 完成政治檔案研讀

與應用相關工作坊

或專題講座1場、書

籍出版座談 1場。 

1. 完成本年度政治檔

案研究之初步成果

計 4案。 

2. 完成本年度政治檔

案相關專書出版計 2

案。 

3. 持續辦理威權統治

時期政治案件整合

檢索平台之內容上

架及更新，以史料

為 主 進 行 資 料 增

補。 

4. 完成政治檔案研讀

與應用相關工作坊

或專題講座1場、書

籍出版座談 1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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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承

接機關 
業務項目 工作項目 第 1季 第 2季 第 3季 第 4季 機關備註 

或專題講座 2場。 

臺灣轉型正

義資料庫之

維運 

1. 持續維運資料庫，

每月定期維護及系

統檢測、修正。 

2. 依法務部平復司法

不法及行政不法相

關檔案，評估收錄

資料庫方式。 

3.  配合行政不法案件

收錄更新欄位與介

面，以及提升使用

友 善 度 以 推 廣 應

用，進行系統改版

更新規劃、測試。 

1. 持續維運資料庫，

每月定期維護及系

統檢測、修正。 

2. 依法務部平復司法

不法及行政不法相

關檔案，優先進行

司 法 不 法 資 料 更

新，並同步進行行

政不法檔案資料編

碼。 

3. 進 行 系 統 改 版 更

新、測試。 

1.  持續維運資料庫，

每月定期維護及系

統檢測、修正。 

2. 依法務部平復司法

不法及行政不法相

關檔案，進行資料

編碼、收錄。 

3. 完 成 系 統 改 版 更

新。 

1. 持續維運資料庫，

每月定期維護及系

統檢測、修正。 

2. 依法務部平復司法

不法及行政不法相

關檔案，進行資料

編碼與收錄。 

 

保存不義遺

址 

制定不義遺

址保存專法 

1. 業依行政院指示研

擬不義遺址保存條

例草案報院審查完

竣。 

2.  配合專法推動進度

辦理審議與公告前

置作業及相關行政

程序。 

1. 業依行政院指示研

擬不義遺址保存條

例草案報院審查完

竣。 

2. 配合專法推動進度

辦理審議與公告前

置作業及相關行政

程序。 

1. 業依行政院指示研

擬不義遺址保存條

例草案報院審查完

竣。 

2. 配合專法推動進度

辦理審議與公告前

置作業及相關行政

程序。 

1. 業依行政院指示研

擬不義遺址保存條

例草案報院審查完

竣。 

2.  配合專法推動進度

辦理審議與公告前

置作業及相關行政

程序。 

 

不義遺址審

議 

辦理 12 處潛在不義遺

址個案資料表之審議

作業。 

完成該 12 處潛在不義

址個案資料表之審議作

。 

完成 7 處潛在不義遺址

個案資料表之審議作

業。 

完成 7 處潛在不義遺址

個案資料表之審議作

業。 

 

不義遺址之 1. 規劃全臺不義遺址 1. 辦理全臺不義遺址 1. 辦理不義遺址小旅 1. 辦理不義遺址小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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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承

接機關 
業務項目 工作項目 第 1季 第 2季 第 3季 第 4季 機關備註 

教育推廣 小旅行路線 2條。 

2. 辦理「國家人權博

物館推動不義遺址

保存維護與人權事

務發展補助作業要

點」開放申請。 

3. 辦理不義遺址資料

庫已上線之潛在∕

審定不義遺址及史

蹟點之內容徵蒐及

調 查 研 究 採 購 作

業 ， 完 善 內 容 資

料。 

4. 辦理設置不義遺址

標 示 系 統 相 關 事

宜。 

小旅行路線學員招

生工作。 

2. 辦理審查並核定補

助各直轄市及縣市

政府申請案件；獲

補助單位依審查意

見提出修正計畫，

並執行所核定之計

畫。 

3. 完成不義遺址資料

庫內容徵蒐及調查

研究期初報告。 

4. 累計完成3處不義遺

址標示系統。 

行累計 3場次。 

2. 獲不義遺址保存維

護之補助單位，依

計 畫 期 程 持 續 辦

理，得視需要提出

修正計畫。 

3. 完成不義遺址資料

庫內容徵蒐及調查

研究期中報告。 

4. 累計完成6處不義遺

址標示系統。 

行累計 6場次。 

2.  獲不義遺址保存維

護之補助單位完成

執行計畫，並向人

權館辦理結案；為

跨年度計畫者則持

續辦理。 

3. 完成至少6處（含潛

在∕審定不義遺址

及史蹟點）不義遺

址資料更新上傳及

開放查閱。 

4. 累計完成 10 處不義

遺址標示系統。 

就潛在之不

義遺址調查

研究作為前

期調查參考  

1. 續辦離島史蹟點調

查案。 

2. 規劃白恐史蹟點調

查案 1案。 

3. 委託專業團隊辦理

潛在不義遺址圖資

調查研究。 

1. 續辦已成案之史蹟

點調查案之履約管

理。 

2. 完成潛在不義遺址

圖資調查累積 10

處。 

1. 續辦已成案之史蹟

點調查案之履約管

理。 

2. 開辦白恐史蹟點調

查採購 1案。 

3. 完成潛在不義遺址

圖資調查累積 43

處。 

1. 續辦白恐史蹟點調

查新案。 

2. 完成史蹟點調查案 1

案。 

3. 完成潛在不義遺址

圖資調查成果共 43

處上線不義遺址資

料庫。 

112 年以安康

接待室及離島

史蹟點作為研

究重點，113

年則規劃發展

職訓體系及山

地治安指揮所

之相關調查，

以了解行政不

法之處遇，及

威權機構對於

原住民族之監

控影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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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承

接機關 
業務項目 工作項目 第 1季 第 2季 第 3季 第 4季 機關備註 

個案之擇定，

皆來自於已審

定或潛在不義

遺址，研究成

果有助於潛在

不義遺址之審

議參考，及不

義遺址教育推

廣應用。 

安康接待室

保存活化事

宜 

1. 完成安康接待室修

復再利用公聽會。 

2. 完成委託安康接待

室修復再利用工程

設計監造。 

3. 安康接待室預約導

覽累計 10 團。 

 

1.完成安康接待室修復

再利用計畫核定。 

2.提交修復再利用工程

基本設計書圖。 

3.安康接待室預約導覽

累計 20 團。 

1.完成修復再利用工程

基本設計並啟動細部

設計。 

2.安康接待室預約導覽

累計 30 團。 

1.核定修復再利用工程

細部設計。 

2.提報修復再利用工程

因應計畫予新北市政

府審查。 

3.擬訂修復再利用工程

招標文件。 

4.安康接待室預約導覽

累計 40 團。 

 

中正紀念堂

園區轉型 

中正紀念堂

管理處組織

法修正 

專案小組決議配合辦

。 

專案小組決議配合辦

。 

專案小組決議配合辦

。 

專案小組決議配合辦

。 

 

規劃園區轉

型進程及執

行方式(含社

會溝通) 

1.   持續規劃園區轉型

進程及執行方式。 

2.   持續辦理轉型正義

相關推廣活動（如

講座、工作坊、志

工培訓及貴賓導覽

等活動），預計辦

理 19 場次。 

1.   持續規劃園區轉型

進程及執行方式。 

2.   持續辦理轉型正義

相關推廣活動（如

講座、工作坊、志

工培訓及貴賓導覽

等活動），預計辦

理 21 場次。 

1.   持續規劃園區轉型

進程及執行方式。 

2.   持續辦理轉型正義

相關推廣活動（如

講座、工作坊、志

工培訓及貴賓導覽

等活動），預計辦

理 21 場次。 

1.   持續規劃園區轉型

進程及執行方式。 

2.   持續辦理轉型正義

相關推廣活動（如

講座、工作坊、志

工培訓及貴賓導覽

等活動），預計辦

理 19 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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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承

接機關 
業務項目 工作項目 第 1季 第 2季 第 3季 第 4季 機關備註 

變更都市計

畫 

配合組織法修正方向，

擬變更都市計畫。 

配合組織法修正方向，

擬變更都市計畫。 

配合組織法修正方向，

擬變更都市計畫。 

配合組織法修正方向，

擬變更都市計畫。 

 

擬定文資配

套之 相關計

畫 

配合組織法修正方向，

擬文資配套之相關事

。 

配合組織法修正方向，

擬文資配套之相關事

。 

配合組織法修正方向，

擬文資配套之相關事

。 

配合組織法修正方向，

擬文資配套之相關事

。 

 

衛福部 

照顧療癒政

治受難者及

其家屬之政

治暴力創傷 

全國照顧服

務據點網絡

建置 

1. 完成113年度總計4

處支持服務據點委

託，及個案服務管

理電子化。 

2. 完成 113 年度原住

民族服務方案委

託。 

3. 完成金門馬祖政治

暴力創傷療癒服務

模式發展計畫委

託。 

4. 辦理跨計畫工作者

培訓 1場次。 

1. 完成113年度總計7

處支持服務據點委

託。 

2. 辦理跨計畫工作者

培訓 1 場次及個案

研討 1場次。 

1. 委託方案期中進度

查核。 

2. 辦理跨計畫工作者

培訓 1 場次及個案

研討 1場次。 

1. 年度服務受益人數

達 400 人、整合性

個 案 服 務 達 240

人，並提供各計畫

工作者團體或個別

督導資源總計達 60

小時。 

2. 完成政治暴力創傷

療癒與照顧個案管

理模式。 

3. 完成金門馬祖地區

政治暴力創傷療癒

需求及服務工作模

式彙整。 

 

專屬之密集

照顧資源建

立 

依個案需求受理 113

年度政治受難者及家

屬密集照顧補助申

請。 

  完成政治受難者及家

屬密集照顧補助申請

及審核流程電子化。 

 

人員培訓及

研究發展 

完成 1 案政治暴力創

傷療癒研究委託。 

1. 辦理政治暴力創傷

助人工作者初階培

訓 1梯次。 

2. 建立理政治暴力創

辦理政治暴力創傷助

人工作者進階培訓 1

梯次。 

1. 辦理政治暴力創傷

助人工作者初階培

訓 1 梯次、督導培

訓 1 梯次及完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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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承

接機關 
業務項目 工作項目 第 1季 第 2季 第 3季 第 4季 機關備註 

傷助人工作者督導

培訓機制 

材 1式。 

2. 完成政治暴力創傷

療癒研究 1式。 

政治暴力創

傷療癒知情

推廣 

1. 核定 113 年度政治

暴力創傷知情推廣

補助計畫。 

2. 完成政治暴力創傷

知情教育素材研發

計畫委託。 

  1. 完成 113 年度政治

暴力創傷知情推廣

活動總計 15場次。 

2. 辦理政治暴力創傷

知情推廣共識營活

動 1場次。 

3. 完成政治暴力創傷

知情教育素材 1 式

及試辦推廣運用活

動 1場次。 

 

教育部 
轉型正義教

育推動 

學校教育 

(建議規劃內

容包含課程

及教材發

展、師資培

育及進修、

普及宣導與

實踐、原住

民轉型正義

教育等項) 

1. 持續依照行動綱領

辦理各級學校教育

各面向推動轉型正

義教育。 

2. 教育部轉型正義教

育專案小組會議：

國家轉型正義教育

行動綱領之各級學

校教育 112 年推動

成果及 113 年進度

規劃。 

1. 持續依照行動綱領

辦理各級學校教育

各面向推動轉型正

義教育。 

2. 教育部轉型正義教

育專案小組會議： 

(1) 轉型正義教育納入

師資培育及進修。 

(2) 社區大學及圖書館

轉型正義教育推動

情形。 

1. 持續依照行動綱領

辦理各級學校教育

各面向推動轉型正

義教育。 

2. 教育部轉型正義教

育專案小組會議： 

(1)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轉型正義教育推動

情形。 

(2)大專校院轉型正義

教育推動情形。 

1. 持續依照行動綱領

辦理各級學校教育

各面向推動轉型正

義教育。 

2. 教育部轉型正義教

育專案小組會議：

原住民族轉型正義

教育。 

 

一般公務人

員及特定專

業人員 

1. 持續推動轉型正義

教育納入現行課程

及訓練，並依照

「行政院推動轉型

正義機關業務聯繫

1. 持續推動轉型正義

教育納入現行課程

及訓練，並依照

「行政院推動轉型

正義機關業務聯繫

1. 持續推動轉型正義

教育納入現行課程

及訓練，並依照

「行政院推動轉型

正義機關業務聯繫

1. 持續推動轉型正義

教育納入現行課程

及訓練，並依照

「行政院推動轉型

正義機關業務聯繫

 



9 

業務承

接機關 
業務項目 工作項目 第 1季 第 2季 第 3季 第 4季 機關備註 

及追蹤作業注意事

項」，彙整轉型正

義關鍵業務統計列

表。 

2. 各機關依「國家轉

型正義教育行動綱

領實施指引」分工

規劃主題課程研發

進度及執行。 

3. 教育部維運轉型正

義教育專業支持社

群及成立專家諮詢

小組，提供各機關

協助與支持。 

4. 教育部召開專案諮

詢小組會議，研討

「研修國家轉型正

義教育行動綱領、

113 年課程研發進

度規劃」等議題。 

5. 研修「國家轉型正

義 教 育 行 動 綱

領」，並召開研商

會議確認修正內容

後報院核定。 

6. 維運「教育部人權

及轉型正義教育資

源網」，定期召開

網路審查會議檢視

及追蹤作業注意事

項」，彙整轉型正

義關鍵業務統計列

表。 

2. 各機關依「國家轉

型正義教育行動綱

領實施指引」分工

研發主題課程。 

3. 教育部維運轉型正

義教育專業支持社

群及成立專家諮詢

小組，提供各部會

協助與支持。 

4. 教育部召開專案諮

詢小組會議，研討

「軍、警、情報機

關推動情形」及

「社會大眾溝通

(清除威權象徵、

不法案件平復)」

等議題。 

5. 維運「教育部人權

及轉型正義教育資

源網」，定期召開

網路審查會議檢視

蒐整資料及掛網。 

6. 辦理專業社群活動

-轉型正義教育課

程設計教育訓練。 

及追蹤作業注意事

項」，彙整轉型正

義關鍵業務統計列

表。 

2. 各機關依「國家轉

型正義教育行動綱

領實施指引」分工

研發主題課程。 

3. 教育部維運轉型正

義教育專業支持社

群及成立專家諮詢

小組，提供各機關

協助與支持。 

4. 教育部召開專案諮

詢小組會議，研討

「一般公務人員推

動情形」及「社會

大眾溝通(政治檔

案有關議題、不義

遺址空間、政治暴

力創傷知情推廣、

原住民族轉型正

義)」等議題。 

5. 維運「教育部人權

及轉型正義教育資

源網」，定期召開

網路審查會議檢視

蒐整資料及掛網。 

6. 辦理專業社群活動

及追蹤作業注意事

項」，彙整轉型正

義關鍵業務統計列

表。 

2. 教育部維運轉型正

義教育專業支持社

群及成立專家諮詢

小組，提供各機關

協助與支持。 

3. 教育部召開專案諮

詢小組會議，研討

「各級學校教育推

動情形」及「行動

綱領與指引總檢

討」等議題。 

4. 維運「教育部人權

及轉型正義教育資

源網」，定期召開

網路審查會議檢視

蒐整資料及掛網。 

5. 依照行動綱領成果

檢核機制進行獎

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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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承

接機關 
業務項目 工作項目 第 1季 第 2季 第 3季 第 4季 機關備註 

蒐整資料及掛網。 

7. 研議討論行動綱領

成果檢核機制及提

出草案。 

7. 辦理行動綱領成果

檢核並滾動修正機

制。 

-不義遺址參訪。 

7. 辦理行動綱領成果

檢核並滾動修正機

制。 

社會大眾溝

通 

1. 透過社區大學及圖

書館進行推廣： 

(1)鼓勵各縣市社區大

學辦理 2 門轉型正

義之相關課程或活

動。 

(2)鼓勵國立 3 所圖書

館辦理 3 場議題主

題書展或講座。 

2. 辦理「補助辦理大

專校院轉型正義教

育實施計畫」說明

會，規劃邀請辦理

轉型正義研究或活

動之學校進行經驗

分享，並說明相關

補助措施，宣導轉

型正義教育推廣。 

1. 透過社區大學及圖

書館進行推廣： 

(1)鼓勵各縣市社區大

學辦理 3 門轉型正

義之相關課程或活

動。 

(2)鼓勵國立 3 所圖書

館辦理 4 場議題主

題書展或講座。 

1. 透過社區大學及圖

書館進行推廣： 

(1)鼓勵各縣市社區大

學辦理 2 門轉型正

義之相關課程或活

動。 

(2)鼓勵國立 3 所圖書

館辦理 4 場議題主

題書展或講座。 

2. 辦理全國社區大學

發展會議，邀請開

辦轉型正義課程社

區大學進行分享，

促進推廣。 

1. 透過社區大學及圖

書館進行推廣： 

(1)鼓勵各縣市社區大

學辦理 3 門轉型正

義之相關課程或活

動。 

(2)鼓勵國立 3 所圖書

館辦理 4 場議題主

題書展或講座。 

 

社會大眾溝

通 

(原住民族轉

型正義-行動

方案6-1-1配

合原特錄取

人員集中實

1. 函頒「112 年原住

民族特考錄取人員

集中實務訓練」實

施計畫，對象為新

進公務人員，每年

訓練人數約80名。 

2. 持續與教育部、法

預計 113 年 4 月 15 日

至 19 日於行政院人事

行政總處公務人力發

展學院(南投院區)，

辦理「112 年原住民

族特考錄取人員集中

實務訓練」，將原住

辦理 112 年度參訓人

員課程意見調查，蒐

集、統計問卷資料，

進行問卷分析，依據

分析結果，調整課程

內容；規劃原住民族

轉型正義-不義遺址實

規劃下(113)年度「原

特錄取人員集中實務

訓練」(下稱本訓練)

實施計畫，持續推動

原住民族歷史正義與

轉型正義工作，相關

推動成果或政策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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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承

接機關 
業務項目 工作項目 第 1季 第 2季 第 3季 第 4季 機關備註 

務訓練，跨

機關合作，

研編與充實

原住民族轉

型正義教材

或辦理實地

參訪等教學

活動)1 

務部、國家發展委

員會檔案管理局、

國家人權博物館等

機關以及總統府原

住民族歷史正義與

轉型正義委員會各

主題小組合作，逐

年研編原住民族轉

型正義教材與案

例，並融入原特錄

取人員集中實務訓

練課程。 

民族歷史正義與轉型

正義主題納入課程(2

小時)，並辦理實地參

訪(6 至 8 小時)。 

地參訪活動，持續充

實及更新教材內容。 

規劃納入本訓練課程

教材，並辦理實地參

訪(預計 6 小時)，期

藉由本訓練建立新進

公務人員與本會原轉

政策交流之平臺，暢

通政策溝通管道，積

極聽取各界意見，作

為精進政策參據。 

社會大眾溝

通 

(原住民族轉

型正義-行動

方案6-1-2配

合本會各項

計畫人員之

年度教育訓

練，或鼓勵

相關補助型

計畫，納入

原住民族轉

型正義相關

議題或課程) 

1. 預計於 113 年 3 月

底前舉辦原住民保

留地地政業務教育

研習會，課程適度

納入原住民族轉型

正義議題演講或執

行成果分享，1 場

次約 200 人。 

2. 地方政府就辦理轄

內原住民族部落大

學計畫，向本會申

請辦理特色加值型

「原住民族歷史正

義與轉型正義」主

題相關系列講座之

項目。 

地方政府辦理「原住

民族歷史正義與轉型

正義」主題相關系列

講座之項目。 

1. 辦理 113 年度原住

民族家庭服務中心

社會工作人員教育

訓練，適時納入原

住民族重大政策或

轉型正義等相關課

程，至少 1 場次，

完成 200 人受訓。 

2. 辦理 113 年度文化

健康站照顧服務員

教育訓練，適時納

入原住民族轉型正

義議題課程，至少

1 場次，完成 400

人受訓。 

3. 地方政府辦理「原

1. 原住民族委員會辦

理 113 年度原住民

族就業服務專員訓

練，適時納入原住

民族重大政策或轉

型正義等相關課

程，約有 80 人次

參加訓練。 

2. 辦理 113 年度文化

健康站照顧服務員

教育訓練，適時納

入原住民族轉型正

義議題課程，至少

1 場次，完成 300

人受訓。 

3. 預計於113年11月

 

                                                 
1 內政部、法務部、國家發展委員會、文化部、衛生福利部於「國家轉型正義教育行動綱領」所列之社會大眾溝通推動策略及行動方案已分列於其業務及工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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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承

接機關 
業務項目 工作項目 第 1季 第 2季 第 3季 第 4季 機關備註 

 住民族歷史正義與

轉型正義」主題相

關系列講座之項

目。 

底前舉辦原住民族

土地業務年終會

議，議程適度納入

原住民族轉型正義

議題演講或執行成

果分享，1 場次約

200 人。 

4. 地方政府提供辦理

「原住民族歷史正

義與轉型正義」主

題相關系列講座之

場次及成果資料

等。 

社會大眾溝

通 

(原住民族轉

型正義-行動

方案6-2-1運

用多元管道

及素材，對

一般社會大

眾傳遞原住

民族轉型正

義之概念) 

1. 辦理「2024 第 32

屆台北國際書展

『原住民族歷史正

義與轉型正義成果

推廣』」1場。 

2. 於 「 原 轉 ・

Sbalay」粉專發文

至少 24 篇。 

於「原轉・Sbalay」

粉專發文至少 24 篇。 

1. 辦理「113 年度原

住民族政治受難者

口述歷史推廣計

畫」，徵集至少 6

件作品。 

2. 補助辦理「原住民

族傳統命名文化校

園巡迴展」至少 3

場。 

3. 於 「 原 轉 ・

Sbalay」粉專發文

至少 24 篇。 

1. 辦理「113 年度原

住民族政治受難者

口述歷史推廣計

畫」成果分享會至

少 3場。 

2. 補助辦理「原住民

族傳統命名文化校

園巡迴展」至少 3

場。 

3. 於 「 原 轉 ・

Sbalay」粉專發文

至少 24 篇。 

 

國發會 
政治檔案徵

集與開放應

用（政黨政

政黨、附隨

組織與黨營

機構持有政

治檔案之通

辦理政黨持有中央秘

書處政治檔案審定前

置研析作業。 

1. 累計完成政黨持有

中央秘書處政治檔

案 500 筆審查作

業。 

累計完成政黨持有中

央秘書處政治檔案

1,000 筆審查作業。 

1. 完成政黨持有中央

秘書處政治檔案審

定並指定移歸為國

家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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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承

接機關 
業務項目 工作項目 第 1季 第 2季 第 3季 第 4季 機關備註 

治檔案、政

治檔案開

放） 

報、調查、

審定、移歸

及訴訟承接 

2. 依自主調查結果聲

請法院調查證據或

配合院檢審理偵辦

進度適時提供相關

資料。 

3. 依自主調查結果聲

請法院調查證據或

配合院檢審理偵辦

進度適時提供相關

資料。 

機關政治檔

案之清查、

徵集、審定

及移轉 

1. 研析委託報告研究

成果。 

2. 通函機關持續辦理

政治檔案清查及目

錄報送。 

徵集方向蒐整專家學者

見。 

1. 研擬徵集方向規劃

報告(草案)。 

2. 彙整機關管有國家

機密檔案延長保密

之檢討結果。 

1. 完成徵集方向規劃

報告。 

2. 政治檔案條例修正

後機關政治檔案目

錄報送情形彙整。 

3. 依機關解降密檢討

結果排定移轉期程

（ 含 複 製 品 入

卷）。 

 

政治檔案之

開放應用及

推廣 

1. 新增政治檔案目錄

公開 1.25 萬筆 

2. 新增政治檔案全文

影像公開 5萬頁。 

3. 新增人名索引檢視

7.5 萬頁。 

4. 完成國家檔案管理

作業手冊第 13 章修

正。 

5. 發函國家檔案中尚

未解密政治檔案(29

件)之原移轉機關辦

理 解 降 密 檢 討 作

業。 

 

1. 新增政治檔案目錄

公開 1.25 萬筆 

2. 新增政治檔案全文

影像公開 5萬頁。 

3. 新增人名索引檢視

7.5 萬頁。 

4. 編製 2 個政治檔案

主題教學資源素材

集。 

1. 新增政治檔案目錄

公開 1.25 萬筆 

2. 新增政治檔案全文

影像公開 5萬頁。 

3. 新增人名索引檢視

7.5 萬頁。 

4. 完成 2 個政治檔案

主題教學資源素材

集並於「檔案支援

教學網」供各界運

用。 

5. 辦理首次主動通知

檔案當事人作業。 

6. 彙整尚未解密政治

檔案原移轉機關函

1. 新增政治檔案目錄

公開 1.25 萬筆 

2. 新增政治檔案全文

影像公開 5萬頁。 

3. 新增人名索引檢視

7.5 萬頁。 

4. 完成政治檔案解讀

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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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承

接機關 
業務項目 工作項目 第 1季 第 2季 第 3季 第 4季 機關備註 

復 解 降 密 檢 討 情

形。 

促進轉型正

義基金管理 

促進轉型正

義基金之收

支、保管及

運用 

1. 完成 112 年經費執

行結報及轉型正義

各部會計畫成果報

告。 

2. 編製 112 年度決算

書。 

3. 完成原屬救國團不

動產之可能活化運

用方向評估(15 筆

標的) 

1. 召開第 4 次基金管

理會，審議各部會

114 年度計畫。 

2. 完成原屬救國團不

動產之可能活化運

用方向評估(15 筆

標的) 

1. 召開第 5 次基金管

理會，審議 113 年

度 7 項計畫上半年

執行報告及 115 年

度預算分配。 

2. 編製 114 年度預算

案。 

3. 完成原屬救國團不

動產之可能活化運

用方向評估(15 筆

標的) 

完成原屬救國團不動

產之可能活化運用方

向評估(16 筆標的) 

 

 

 


